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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 

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汽车制造业 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编制说明 

 

一、工作背景 

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，产业链长、关联度高、

带动性强，我国是汽车制造生产大国，拥有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布局，

是我国重点控制的VOCs排放行业。为有效指导和规范汽车制造业排

污单位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，2018年9月，生态环境部印发《排

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汽车制造业》（HJ 971—2018），

明确相关技术要求，有力支撑汽车制造业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的申

领、核发与监管执法工作，推动提升汽车行业环境管理水平。 

随着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深入推进和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加速

实施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、实现生

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，排污许可制度改革也

从构建技术方法与管理机制体制逐步向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与服

务保障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纵深推进。面向加快构建以排污许

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的新要求，以及形成更加

科学完善的排污许可技术规范体系的新需求，2021 年 3 月启动《排

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汽车制造业》（HJ 971—2018）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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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简称《汽车技术规范》）修订工作，2022 年 1 月 4 日通过开题

专家论证会，2023 年 11 月 29 日通过征求意见技术审查会。修订

工作中，全面总结先期工作经验与存在问题，筛选典型汽车制造

业排污单位现场调研，赴安徽、北京和河南等地开展座谈交流，

并组织召开多次专家讨论会。在多次征求有关专家和部门意见后，

修改完善形成公开征求意见稿。 

二、修订必要性 

（一）有效衔接污染治理与环境管理的新要求 

2018年《汽车技术规范》实施后，国家陆续出台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

治法》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

准》（GB 37822—2019）、《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

（2019年版）》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涂装》（HJ 1086

—2020）、《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 汽车制造》（HJ 1097—

2020）、《汽车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》（HJ 1181—2021）

《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》等法律法规、标

准规范与政策文件，对汽车制造业排污单位的排污许可证管理类

别、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方法、治理技术措施应用与管理、自行监

测要求、污染物排放口规范化设置、全环境要素许可管理要求等

方面均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。 

（二）充分满足先期实践与监督管理的新需求 

汽车制造业排污单位数量众多、类型复杂、污染治理与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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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平差异性大，是典型的离散型行业。《汽车技术规范》发布实

施后，在申请、核发与监管汽车制造业排污许可证的过程中，发

现了可进一步优化调整的技术细节与提升制度效能的改进空间，

如衔接排污许可管理名录，按“生产设施-治理设施-排放口”调

整排污许可证填报参数、细化污染物自动监测数据非正常情况合

规判定条件、优化环境管理台账、执行报告填报内容与技术要求

等，针对汽车制造业排污许可证先期实践经验与生态环境后续管

理需要，对标准进行修改完善，以更好地指导汽车制造业排污单

位许可证的申请与核发，服务环境管理决策。 

（三）积极响应质量改善与制度改革的新诉求 

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，协同

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，是“十四五”生态

环境保护的重要工作内容。实现固定污染源全环境要素、全排放

口径、全周期管理、全管理要求的覆盖融合是排污许可证制度改

革的重要目标。《汽车技术规范》作为衔接项目环评、排污许可、

环境监管执法、环境统计等制度的重要指导性文件，须进一步探

索与各项环境管理制度要求衔接的技术方法，优化与明确排污许

可证申请、核发与执行的技术规定，并从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

出发，完善污染物许可排放量核定方法和管理要求，加快推动汽

车行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，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推动

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好技术支撑。 

三、工作思路与原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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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依法依规、制度协调、科学合理、严格要求为原则，在总

结先期有益实践工作经验的基础上，面向环境管理的新要求和行

业环境治理的新动态，聚焦标准适用范围的全面性、填报内容的

科学性、技术要求的合理性和框架结构的适用性等方面，研究优

化排污许可证填报内容，提出废气和废水污染物“全口径”许可

排放量核算及与环境质量联动的技术方法，完善环境管理台账与

执行报告管理规定、细化污染物在线监测数据合规判定要求等，

以优化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技术体系，提升排污许可证管理效能。 

四、标准主要修订内容及说明 

（一）框架结构 

基于《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（2019 年版）》分

类管理要求，考虑到汽车制造业 7 个中类 8 个小类排污单位中，

75%以上的排污单位为简化管理排污单位，为提升标准的可操作性

和实用性，便于企业使用，修订后的技术规范按照前言、适用范

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重点管理排污单位、简化管

理排污单位编排，排污单位按照管理类别对照相应章节执行即可。 

（二）污染物许可排放管理 

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全环境要素、全排放口径、全周

期管理、全管理要求覆盖融合的管理思路，结合汽车企业的产排

污特点和环境管理需要，修订提出了对于汽车制造业排污单位涂

装生产单元、涂装生产单元外的有组织废气排放口挥发性有机物

及有组织排放口颗粒物、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以及废水排放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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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污染物均许可排放量，明确涂装生产单元挥发性有机物许可

排放量包括有组织和无组织两部分，实现汽车制造业排污单位废

气与废水污染物排放量的“全口径、全量”许可管控，为项目环

评、总量控制、环境统计等不同环境管理制度要求的融合衔接提

供技术保障。 

（三）废气涂装生产单元许可排放量核算方法 

从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出发，聚焦汽车 VOCs排放量大的涂

装生产单元，在调查了目前汽车制造业排污单位污染控制与排放

平均水平的基础上，优化许可排放量核算时的绩效值（单位涂装

面积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）。依据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

环境》（HJ 2.2—2018）明确“环境空气达标区”的判定方法，

将涂装生产单元许可排放量核算的绩效值与“国家或地方生态环

境主管部门公开发布的汽车制造业排污单位所在地级及以上城市

的最近一个自然年环境空气质量达标情况”进行联动，结合《汽

车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》（HJ 1181）、重污染天气绩效 A

级企业限值、各地地标和排污单位物料衡算法实际量综合确定绩

效值，位于环境空气质量细颗粒物和臭氧不达标区的排污单位，

核算 VOCs许可排放量时，取较为严格的绩效值。位于环境空气质

量达标区的，则取相对宽松的绩效值。 

（四）污染物实际排放量核算要求 

根据《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 汽车制造》（HJ 1097—2020）、

《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》等文件要求，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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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新增了废气一般排放口（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和挥发

性有机物）、废水一般排放口（化学需氧量和氨氮）污染物采用

实测法核算实际排放量，涂装生产单元无组织废气（挥发性有机

物）采用物料衡算法核算实际排放量。此外，为切实提升重点排

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质量，打击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违法犯罪

行为，修订增加对于自动监测数据存在造假情形导致数据失真且

依法予以行政处罚的，从处罚判定之日起追溯至当年 1 月 1 日，

采用物料衡算法核算废气挥发性有机物、二氧化硫实际排放量，

采用排污系数法核算氮氧化物和颗粒物的实际排放量。 

（五）合规判定方法 

本次结合管理部门和行业需求，在总结行业挥发性有机物自

动监控设施安装相关规定、挥发性有机物自动监控设施安装情况、

VOCs废气燃烧治理设施异常工况情况，并结合《关于发布<污染物

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标记规则>的公告》（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2 年 

第 21号）中对于生产设施和污染防治设施非正常运行工况的界定，

完善了非正常情况下废气排放浓度合规判定内容，增加排污单位

VOCs 废气燃烧治理设施不同工况状态下自动监测设备 VOCs 排放

浓度数据不予考核情形，为环境监管执法提供依据。此外，结合

本次修订对污染物进行“全口径、全量”许可与实际排放量核算

的技术要求，结合汽车制造业排污单位排放污染物的种类、排放

量和排放量核算方法的差异，调整了污染物实际排放量合规判定

要求，即涂装生产单元挥发性有机物按“单元”分别判定，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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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物有组织排放口按“口”判定。每个涂装生产单元有组织和

无组织排放都应该满足相应涂装生产单元许可排放量要求。各有

组织排放口废气、无组织废气和废水排放口排放按“全厂”判定

累加值是否超过许可排放量要求。废水总排放口和车间排放口排

放分别满足相应年许可排放量。 

（六）环境管理台账 

落实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中对于工业涂装行业涂料台账记录

要求，并结合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》（GB 37822

—2019）和《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》等内容，细

化含 VOCs原辅材料、VOCs废气治理设施台账记录内容要求。 

（七）其他填报与管理内容 

修订聚焦汽车制造业排污单位“生产设施-治理设施-排放口”

和环境管理需求，精简优化填报内容和相关要求。在基本信息填

报方面，精简明确主要生产设施、原辅材料及燃料信息、产排污

环节等填报要求，新增了原辅燃料和产品运输系统厂外运输情况。

在污染治理与排放方面，衔接《汽车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》

（HJ 1181）、《排污单位污染物排放口二维码标识技术规范》（HJ 

1297）、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工业噪声》（HJ 1301）、

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工业固体废物（试行）》（HJ 

1200）等要求。在自行监测方面，衔接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

指南 涂装》（HJ 1086）等要求。 


